


河北省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
运维质量评价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强化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运维质量监管，提高自

动监控设备运维水平，深化运维质量公告措施，按照《固定污

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75

-2017）和《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运行技

术规范》（HJ355-2019）中对运维行为的规范要求，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运维质量评价范围包括废气、废水排放口及污水处

理厂进水口安装使用的自动监控设备。

第三条 本管理办法所称电子运维表单，是指运维人员在运

维工作现场，通过河北省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运维质量评价系

统手机端填报、用于记录当次运行维护内容的电子凭证，是运

维质量评价的基础。

第四条 运维人员负责电子运维表单的填报，对电子运维表

单的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第二章 评价内容及方法

第五条 自动监控设备运维质量评价，主要包括自动监控设

备健康度评价、单个点位运维质量评价、排污单位运维能力评



价、运维机构服务能力评价四个方面。每自然月一个评价周期，

采取基础分扣减的评分方式实施。《河北省污染源自动监控设

备运维质量评价指标及评分方法汇总表》见附件。

第六条 自动监控设备健康度评价，是根据每台设备故障次

数，对每台设备本身正常运转情况的评价。每台设备基础分值

100 分，每出现一次故障，修复时间在 12 小时之内的，不扣分；

修复时间在 12 小时以上 24 小时以内的，扣减 10 分；修复时间

超过 24 小时，每增加 12 小时，加扣 5 分，1 个月内多次出现故

障，扣减分数累加。

第七条 单个点位运维质量评价，是对单个点位实施运维行

为规范性的总体评价，总体基础分值 100 分。主要包括电子运

维表单完整率、传输有效率、设施设备故障次数、日常运维项

目完成情况、质量控制措施实施情况、参数设置的正确性、故

障期应急措施执行情况、废液处理八项评价指标。对未按技术

规范要求完成的指标内容，依权重扣减相应分值，各项指标扣

减分值累加。

（一）电子运维表单完整率指标：每个自然月现场巡检并

填报电子运维表单数量达到或超过 4 次，不扣分，每少 1 次扣

减 10 分；未如实填报电子运维表单 1 次扣减 20 分。

（二）传输有效率指标：自动监控数据传输有效率达到 95%

以上不扣分，90%－95%之间扣 5 分，达不到 90%扣 20 分，其中

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影响传输有效率结果的情形，其对应时



段不参与传输有效率计算。

（三）设施设备故障次数指标：采样单元、各自动监控设

备每出现一次故障且 12 小时内修复或更换备机的，不扣分；修

复或更换备机时间在 12 小时以上 24 小时以下的，扣减 10 分；

修复或更换备机时间超过 24 小时，每增加 12 小时，加扣 5 分，

不同设备故障扣减分数累加。

（四）日常运维项目指标：各运维项目未按技术规范中要

求的维护周期定期维护，单个项目每缺少 1 次扣减 5 分，不同

运维项目扣减分数累加。

（五）质量控制措施指标：各自动监控设备进行校准（包

括手工校准和自动校准）、校验、标样核查、实际水样比对等

质量控制项目，未按技术规范中要求的内容和周期实施、或未

按规定进行记录的；自动监控设备长期停用重新启用前、或维

修更换影响数据测量及传输结果的主要部件后重新使用，未按

规定进行校准、校验或比对工作的，单个项目每缺少一次扣 10

分，不同项目扣减分累加。

（六）参数设置正确性指标：各自动监控设备设置的量程、

斜率、截距、各项参与计算的参数设置不正确，每出现一次扣 20

分，计算公式设置不正确一次扣 40 分，不同参数及公式设置不

正确扣减分数累加。

（七）故障维护期应急措施指标：自动监控设备因故障或

维护等原因较长时间不能正常工作时，运维人员未及时通知排



污单位采取手工监测的，一次扣 20 分计入运维机构服务能力评

价分值；排污单位接到通知但未按规定频次采取人工监测并上

报监测结果、或未如实上报监测结果的，每次扣减 20 分，计入

排污单位运维质量评价分值。

（八）废液处理指标：运维单位应按月在运维 APP 中填报

水质自动分析仪器废液产生量，对未按月填报或未如实填报的，

一次扣减 10 分。排污单位应用专用容器对废液予以回收并按期

交由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理。

第八条 排污单位运维质量评价，是对排污单位所有单个点

位运维质量的综合评价。基础分值 100 分，基础分扣减其所有

单个点位扣减分的平均值，即该排污单位运维质量评价结果。

第九条 运维机构服务能力评价，是对运维机构所运维的所

有单个点位运维能力的综合评价。基础分值 100 分，基础分扣

减其运维的所有单个点位扣减分的平均值，即该运维机构服务

能力评价结果。

第十条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现场监督检查，对自动监控设备

进行标定、校准、手工比对等操作时，其系统响应时间、示值

误差、准确度、零点漂移、量程漂移等指标超出技术规范要求

范围的，对应设备健康度扣减 20 分，对应单个点位运维质量评

价扣减 10 分。现场检查标气、标液标签浓度与实际浓度不符、

超过有效期等情况，每发现一次，对应单个点位运维质量评价

扣减 10 分。



第三章 评价程序、结果及信息公开

第十一条 按季度或按半年实施的校准、校验等质量保证措

施，维护周期内未按规范要求实施的，其扣减分数计入此维护

周期内最后一个月的评价结果中。

第十二条 每个系统校验、实际水样比对周期内，如果污染

源持续处于停产状态，其比对监测工作可延期进行。

第十三条 自动监控设备需要停用、拆除或者更换时，应当

事先报经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批准同意。

第十四条 污染物排放期间，自动监控设备故障或停运超过

24 小时无法恢复的，应采用手工监测的方式对污染物排放状况

进行监测并如实上报监测结果，或者安装使用备用仪器。手工

监测水污染物的频次每天不少于 4 次，每次间隔不超过 6 小时；

手工监测大气污染物的频次每天不少于 1 次。备用仪器使用时

限不超过 30 日，超过时限应对备用仪器组织验收。

第十五条 各市生态环境部门应于次月5日前完成上个月运

维质量初评工作，省、市两级生态环境部门于次月 15 日前通过

门户网站等渠道，向社会公开发布评价结果，其中向社会公开

的运维质量评价结果应至少包括排污单位运维能力评价结果和

运维机构服务能力评价结果两个方面。

第十六条 排污单位、运维人员、运维机构应及时通过河北

省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运维评价系统查看初评结果，对初评结

果有异议的，应于次月 15 日前，向当地生态环境部门提出，并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逾期未提出异议或未提供证明材料的，视

为无异议。市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及时对有关情况进行查证，对

因不可抗力、运维评价系统故障等原因造成的扣分项，可予以

剔除，重新计算评价结果。

第十七条 单台自动监控设备健康度评价连续 3 个月低于

60 分，排污单位应主动更换该自动监控设备。

第十八条 鼓励排污单位选择实力强，口碑好的运维机构及

人员从事自动监控设备运维服务。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管理办法所称运维机构，是指依法成立、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提供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运行维护服务的技术

服务机构。

第二十条 本管理办法所称运维人员，是指具备自动监控设

备运维服务能力，经培训考核合格、取得相关证书并从事自动

监控设备运行维护服务的人员。

第二十一条 本管理办法所称自运维，是指排污单位未委托

运维机构，利用排污单位内部或指定的运维人员，对本排污单

位安装使用的自动监控设备进行运行维护的行为。

第二十二条 本管理办法所称单个点位，是指安装在固定污

染源现场、对同一个排放口实施自动监控的所有软硬件设施设

备，包括采样及预处理单元、分析单元、数据采集与处理单元、



站房及附属设施设备等。

第二十三条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负责运维质量评价系统的

开发、维护。各市生态环境局要建立工作制度，明确专门人员，

负责运维质量评价工作的具体实施，同时负责运维质量评价系

统内自动监控设备、运维人员、运维机构等基础信息的核实、

维护等工作。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实施，由河北省

生态环境厅负责解释。

附: 河北省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运维质量评价指标及评分

方法汇总表



附件

河北省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运维质量
评价指标及评分方法汇总表

类别 参与评价的设备或指标 基础分 扣减分规则 备注

自动监
控设备
健康度
评价

数采仪

每台设
备基础
分值
100 分

设备出现故障 12
小时内修复，不扣
分；修复时间在
12小时以上24小
时以内的，扣减
10 分；修复时间
超过 24 小时，每
多 12 小时，加扣

5分

1个月内多
次出现故障
扣减分数累

加

烟气自动
监控设备

流速计

颗粒物分析仪

二氧化硫分析仪

氮氧化物分析仪

氯化氢分析仪

一氧化碳分析仪

温度测量仪

压力测量仪

其它己安装的污染物分析仪

水质自动
监控设备

采样器

流量计

COD 分析仪

氨氮分析仪

总磷分析仪

总氮分析仪

PH 值分析仪

水温计

其它己安装的污染物分析仪

单个点
位运维
质量评

价

电子运维
表单完整
率指标

表单数量

单个点
位运维
质量总

计
100 分

电子运维表单数
量达到或超过 4
次，不扣分，每少
1 次扣减 10 分；
未如实填报电子
运维表单行为 1
次扣减 20 分

传输有效
率指标

传输有效率

传输有效率 95%
以上不扣分；90%
－95%：扣减 10
分；达不到 90%扣

20 分

因不可抗力
等特殊原因
造成影响的
传输有效率
时段可申请

剔除



设备故障
次数指标

数据采集、传输单元故障 设备出现故障且
12 小时内修复或
更换备机的，不扣
分；修复或更换备
机时间在 12 小时
以上 24 小时以下
的，扣减 10 分；
修复或更换备机
时间超过 24 小

时，每增加 12 小
时，加扣 5分

多次出现故
障扣减分数

累加

采样单元故障

自动监控设备故障

日常
运维
项目
指标

烟气

自动进行零点和量程校准（具有自动校准
的颗粒物和气态污染物 CEMS）

单个点
位运维
质量总

计
100 分

单个项目缺少 1
次：扣减 5分

每24小时一
次自动进行零点校准(具有自动校准功能的

流速 CMS）

查询日志

每 7 天一次

检查耗材

站房卫生

站房门窗的密封性检查

供电系统（稳压、UPS 等）

室内温湿度

空调

空气压缩机压力

压缩机排水

探头、管路加热温度检查（完全抽取法）

采样系统流量（完全抽取法）

采样泵流量（完全抽取法)

制冷器温度（完全抽取法)

排水系统、管路冷凝水检查（完全抽取法)

空气过滤器（完全抽取法)

烟气分析仪状态检查（完全抽取法）

加热装置温度检查（稀释采样法）

稀释气压力、真空度压力（稀释采样法）

吸附剂、干燥剂（稀释采样法）

稀释探头控制器（稀释采样法）

分析仪采样泵流量检查（稀释采样法）

分析仪耗材（稀释采样法）

分析仪状态（稀释采样法）

反吹过滤装置、阀门检查（完全抽取法、
稀释采样法）

手动反吹检查（完全抽取法、稀释采样法）

净化风机检查（直接测量法）

过滤器及管路检查（直接测量法）



分析仪状态（直接测量法）

单个点
位运维
质量总

计
100 分

单个项目缺少 1
次：扣减 5分

标气有效期、钢瓶压力检查

测量数据检查

监测数据检查

流速、流量、烟道压力测量数据

氧含量测量数据

温度测量数据

湿度测量数据

通信线的连接

传输设备电源

零点和量程校准（无自动校准功能抽取式
气态污染物 CEMS）

单个项目缺少 1
次：扣减 10 分

烟气分析仪校准（完全抽取法）

每15天一次

零点和量程校准（无自动校准的颗粒物
CEMS）

零点和量程校准（无自动校准功能直接测
量法气态污染物 CEMS）

分析仪校准（稀释采样法）

水

查询日志

单个项目缺少 1
次：扣减 5分

每 7 天一次

室内温湿度

采样泵采水情况

排水管路通畅

仪器报警状态

仪器状态参数检查

仪器外观检查

数据采集系统报警信息

数据上传情况

数据采集情况

检查耗材

站房卫生

站房门窗的密封性检查

供电系统（稳压电源、UPS 等）

空调

自来水供应情况

采样管路通畅

自动清洗装置运行情况

清洗采样泵、过滤装置

清洗采样管路、排水管路

仪器内部管路通畅

仪器进样、排液管路清洁检查

检查电极标准液、内充液

清洗电极头

标准溶液、试剂是否在保质期



更换标准溶液、清洗液、试剂

单个点
位运维
质量总

计
100 分

单个项目缺少 1
次：扣减 5分

检查数采仪和仪器的连接

检查上传数据和现场数据的一致性

数据采集、传输设备电源

质量
控制
指标

烟气

采样管路气密性检查（完全抽取法、稀释
采样法）

每30天一次

清洗采样探头、过滤装置、采样泵（完全
抽取法、稀释采样法）

分析仪的光路检查、清洗（完全抽取法、
稀释采样法）

测量探头（直接测量法）

分析仪的光路检查（直接测量法）

鼓风机、空气过滤器检查

反吹装置

测量传感器

分析仪校准（直接测量法）

单个项目缺少 1
次：扣减 10 分

校准

全系统校准（完全抽取法、稀释采样法）

每90天一次
探头检查

单个项目缺少 1
次：扣减 5分

系统校验（无自动校准功能）

单个项目缺少 1
次：扣减 20 分

系统校验（有自动校准功能）
每 180 天一

次

CEMS 全系统校验
长期停用重
新启用后两

周内

CEMS 全系统校准
单个项目缺少 1
次：扣减 10 分

长期停用重
新启用前、
或维修更换
影响数据测
量及传输结
果的主要部

件后

水

检查泵、管、加热炉等

单个项目缺少 1
次：扣减 5分

每30天一次

检查电极是否钝化，必要时进行更换

检查超声波流量计高度是否发生变化

仪器管路进行保养、清洁

检查采样部分、计量单元、反应单元、加
热单元、检测单元的工作情况

根据水污染源在线监测仪器操作维护说
明，检查及更换易损耗材，检查关键零部
件可靠性，如计量单元准确性、反应室密

封性等，必要时进行更换

单个点
位运维
质量总

计
100 分

温度计进行水温比对实验
单个项目缺少 1
次：扣减 20 分实际水样比对实验（CODcr、TOC、NH3-N、

TP、TN、PH 水质自动分析仪）



超声波明渠流量计比对实验
每90天一次

校验

参数
设置
正确
性指
标

烟气

量程

参数设置不正确，
每出现一次扣 20
分，计算公式设置
不正确一次扣 40

分

每 7 天一次

斜率

截距

皮托管系数

烟道截面积

其它参与计算的重要参数

水

消解时间

消解温度

斜率

截距

K值

其它参与计算的重要参数

人工监测
指标

自动监控设备因故障或维护等原因较长时
间不能正常工作时，运维人员未及时通知
排污单位采取手工检测的；排污单位接到
通知但未按规定频次采取人工监测并上报

监测结果、或未如实上报监测结果的

每次扣减 20 分，
计入运维机构服
务能力评价分值
或排污单位运维
质量评价分值

手工监测
水污染物的
频次每天不
少于 4次，
每次间隔不
超过6小时；
手工监测大
气污染物的
频次每天不
少于一次

废液处理
指标

排污单位应用专用容器对废液予以回收并
按期交由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处
理。运维单位应按月在运维 APP 中填报水
质自动分析仪器废液产生量，对未按月填

报或未如实填报的

每次扣减 10 分 每月一次

现场检查

响应时间 超出技术规范要
求范围的，对应设
备健康度扣减 20
分，对应运维站点
运维质量评价扣

减 10 分
以现场检查
人员填报为

准

示值误差

准确度

零点漂移

量程漂移

标气浓度
标签浓度与实际
浓度不符、超过有
效期等情况，每发
现一次，对应点位
运维质量评价扣

减 10 分

标液浓度

排污单位运维质量
评价

该排污单位所有点位运维质量的综合评价 100 分

基础分扣减其所
有单个点位运维
质量评价分数的

平均值

运维机构服务能力
评价

该运维机构承担的所有点位运维能力的综
合评价

100 分

基础分扣减其所
有单个点位运维
质量评价分数的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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